
1 

 

花蓮縣吉安鄉文化觀光場館補助及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花蓮縣吉安鄉文化觀光場館補

助及管理辦法 

花蓮縣吉安鄉文化觀光場館收

費、補助及管理辦法 

109年 3月已訂有「花蓮縣吉

安鄉好客藝術村場地使用管

理收費辦法」，故修訂本補助

辦法之名稱，刪除「收費」

二字，以符合現況。 

七、展出經費之補助： 

(二)核銷： 

7、人事費、獎金、奬品、紀念

品及出國經費不予補助。餐費

每人每餐新臺幣 130元；雜項

支出以「雜支」編列，並以總

經費百分之 5為限。 

七、展出經費之補助： 

(二)核銷： 

7、人事費、獎金、奬品、紀念

品及出國經費不予補助。餐

費每人每餐新臺幣 100 元；

雜項支出以「雜支」編列，

並以總經費百分之 5為限。 

因應物價上漲，配合本所調整餐

費單價上限。 

 


